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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

一、特定化學物質分類一、特定化學物質分類
甲類物質:致癌物質 12

乙類物質:致癌或疑似致癌物質 6

丙類物質:

–丙類第一種物質:致癌物質、疑似致癌物質、高毒性物質，

屬氣態或液態具腐蝕性、易漏洩之物質 26屬氣態或液態具腐蝕性 易漏洩之物質 26

–丙類第二種物質:疑似致癌 2

–丙類第三種物質:固態之致癌或疑似致癌物質 14丙類第三種物質:固態之致癌或疑似致癌物質 14

丁類物質:具腐蝕性、易漏洩之氣態或液態高毒性物質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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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類物質甲類物質

1.   黃磷火柴
2 聯苯胺及其鹽類2.   聯苯胺及其鹽類
3.   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4.   4－硝基聯苯及其鹽類硝基聯苯及其鹽類
5.   β－萘奈胺及其鹽類
6.   二氯甲基醚

多氯聯苯7.   多氯聯苯
8.   氯甲基甲基醚
9 青石綿、褐石綿9.   青石綿、褐石綿
10. 甲基汞化合物
11. 五氯酚及其鈉鹽
12. 含苯膠糊［含苯容量佔該膠糊之溶劑（含稀釋劑）超過

5%者。］
含有 至 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 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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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含有2至11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1%之混合物



乙類物質乙類物質乙類物質乙類物質

1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1.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

2.α－萘奈胺及其鹽類

3.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4.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5.鈹及其化合物

6.三氯甲苯三氯甲苯

7.含有1至5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1%之混合物；含
有6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0.5%之混合物（鈹合% （
金時，含有鈹佔其重量超過3%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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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類第一種物質丙類第一種物質

1.1. 次乙亞胺次乙亞胺
2.2. 氯乙烯氯乙烯

13.13. 44，，44－二異氰酸二苯甲烷－二異氰酸二苯甲烷
14.14. 二異氰酸異佛爾酮二異氰酸異佛爾酮
1515 異氰酸甲酯異氰酸甲酯

3.3. 33，，3｀3｀－二氯－－二氯－44，，4＇4＇－二－二
胺基苯化甲烷胺基苯化甲烷

4.4. 四羰化鎳四羰化鎳

15.15. 異氰酸甲酯異氰酸甲酯
16.16. 碘甲烷碘甲烷
17.17. 硫化氫硫化氫4.4. 四羰化鎳四羰化鎳

5.5. 對－二甲胺基偶氮苯對－二甲胺基偶氮苯
6.6. ββ－丙內脂－丙內脂

丙烯醯胺丙烯醯胺

18.18. 硫酸二甲酯硫酸二甲酯
19.19. 四氯化鈦四氯化鈦
2020 氧氯化磷氧氯化磷7.7. 丙烯醯胺丙烯醯胺

8.8. 丙烯腈丙烯腈
9.9. 氯氯

20.20. 氧氯化磷氧氯化磷
21.21. 苯苯
22.22. 氫氧化四甲銨氫氧化四甲銨

溴化氫溴化氫10.10. 氰化氫氰化氫
11.11. 溴甲烷溴甲烷
1212 22，，44 二異氰酸甲苯或二異氰酸甲苯或22，，66

23.23. 溴化氫溴化氫
24.24. 三氟化氯三氟化氯
2525 對－硝基氯苯對－硝基氯苯12.12. 22，，44－二異氰酸甲苯或－二異氰酸甲苯或22，，66

－二異氰酸甲苯－二異氰酸甲苯
25.25. 對 硝基氯苯對 硝基氯苯
26.   26.   氟化氫氟化氫

2727、含有、含有11至至2020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1%1%之混合物；含有之混合物；含有2121列舉物體積比超過列舉物體積比超過1%1%之混合之混合2727 含有含有11至至2020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1%1%之混合物 含有之混合物 含有2121列舉物體積比超過列舉物體積比超過1%1%之混合之混合
物；含有物；含有2222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2.38%2.38%之混合物；含有之混合物；含有2323、、2424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
4%4%之混合物。含有之混合物。含有2525、、2626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5%5%之混合物。之混合物。



丙類第二種物質丙類第二種物質丙類第二種物質丙類第二種物質

1.1. 奧黃奧黃

2.2. 苯胺紅苯胺紅

3.3. 含有含有11及及22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列舉物占其重量超過1%1%之混合物。之混合物。



丙類第二種物質丙類第二種物質

1.奧黃

2.苯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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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類第三種物質丙類第三種物質丙類第三種物質丙類第三種物質

1.石綿（不含青石綿、褐石
綿）

10.硝基乙二醇

11 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
）

2.鉻酸及其鹽類

3.三氧化二砷

11.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
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12 煤焦油4.重鉻酸及其鹽類

5.乙基汞化合物

12.煤焦油

13.氰化鉀

14 氰化鈉6.鄰－二苯

7.鎘及其化合物

五氧化二釩

14.氰化鈉

15.含有1至11列舉物佔其重
量超過1%之混合物；含8.五氧化二釩

9.汞及其無機化合物（硫化
汞除外）

量超過1%之混合物；含
有12至14列舉物佔其重
量超過5%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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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除外）



丁類物質丁類物質丁類物質丁類物質

1 氨1.氨
2.一氧化碳
3 氯化氫3.氯化氫
4.硝酸
5 二氧化硫5.二氧化硫
6.光氣
7 甲醛7.甲醛
8.硫酸
9 酚9.酚
10.含有1至8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1%之混合物；含

有9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5%之混合物

10

有9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5%之混合物



二、特定化學物質於環境中之型態二、特定化學物質於環境中之型態

(1)氣態狀物質

1. 氣體:在常溫常壓下為氣態者

2. 蒸氣:在常溫常壓下為液體或固體經揮(蒸)發昇華為氣態者

(2) 粒狀物質

1 粉塵 物理性力量如機械方法產生懸浮於空氣中之固體微粒1.粉塵:物理性力量如機械方法產生懸浮於空氣中之固體微粒

2.霧滴:工業製程中產生懸浮於空氣中之微小液體

3 燻煙:物質高溫加熱元素或金屬蒸氣凝結而成之固態微粒3.燻煙:物質高溫加熱元素或金屬蒸氣凝結而成之固態微粒

4.纖維:石綿 玻璃纖維 棉絮

5 煙塵:含碳物質燃燒不完全所產生之粒狀混合物5.煙塵:含碳物質燃燒不完全所產生之粒狀混合物

6.霧 :由液體以機械力量分散至空氣中之液體小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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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化學設備三、特定化學設備三 特定化學設備三 特定化學設備

係指製造或處理、置放、使用丙類第一種係指製造或處理 置放 使用丙類第一種

物質、丁類物質之固定式設備。

四、特定化學管理設備四 特定化學管理設備
係指特定化學設備中進行放熱反應之反應槽等

，且有因異常化學反應等，致漏洩丙類第一種

物質或丁類物質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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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特定化學物質之危害貳、特定化學物質之危害貳 特定化學物質之危害貳 特定化學物質之危害

一、刺激

二、腐蝕

三、高毒

四、致癌



參、特定化學洩漏預防措施

(一)特化設備方面 (一)人員管理方面( )

1.  防腐蝕材料之採用

(一)人員管理方面

1. 足以警告相關人員之警報裝置1. 防腐蝕材料之採用

2.  墊圈密接之必要性

3.  開關等應明顯標示開閉方向及雙

重開關

2. 組織搶救組織並訓練搶救人員

3. 妥善之漏洩區域管理及疏散避
重開關

4. 直接通達地面之避難梯設置

5. 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必要藥劑

難規劃

4. 適當且充分之防護設施
5 特定化學設備應訂定操作程序

6. 標示原材料等種類輸送對象設備
事項

7 適當之容器、確實包裝及保管

5. 特定化學設備應訂定操作程序
人員應 並依此作業以防洩漏
發生

7. 適當之容器 確實包裝及保管

8. 對特定化學管理設備之洩漏預防

9. 特化設備之自動檢查及作業檢點



(一)機械設備方面

1. 防腐蝕材料之採用

特定化學設備有為防止其腐蝕致使該物質漏洩，應對各該物質之種
類、溫度、濃度等，採用不易腐蝕材料構築或施以內襯等必要措施

2 墊圈密接之必要性2. 墊圈密接之必要性

特定化學設備之蓋板、凸緣、閥或旋塞等之接合部分，為防止前項

物質自該部分漏洩，應使用墊圈密接等必要措施。物質自該部分漏洩 應使用墊圈密接等必要措施

3. 開關等應明顯標示開閉方向及雙重開關

(1) 對特定化學設備之閥、旋塞或操作此等之開關、按鈕等，為防止誤

操作致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 之漏洩，應明顯標示開閉方。

(2) 必須頻繁開啟或拆卸之過濾器等必須頻繁開啟或拆卸之過濾器等 及與此最近之特定化學設備之間設及與此最近之特定化學設備之間設

置雙重開關置雙重開關



4.直接通達地面之避難梯設置
特定化學設備之室內作業場所及其建築物，應有二處以上直接通達地面特定化學設備之室內作業場所及其建築物，應有二處以上直接通達地面
之避難梯、斜坡道。避難梯或斜坡道之一應設於室外，但如設避難用梯
避難橋、救助袋或避難用升降機等不再此限。

5.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之必要藥劑

使勞工處置、使用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合計在一百公升（氣體使勞工處置 使用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合計在一百公升（氣體
以其容積一立方公尺換算為二公升）以上時，應置備該物質等漏洩時能
迅速告知有關人員之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之必要藥劑、器具等設施。

6.標示原材料等種類輸送對象設備事項
為防止供輸原料、材料及其他物料於特定化學設備之勞工因誤操作致丙
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漏洩 應於該勞工易見之處 標示該原料 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漏洩，應於該勞工易見之處，標示該原料、材
料及其他物料之種類、輸送對象設備及其他必要事項。

7.適當之容器、確實包裝及保管
使勞工從事特定化學物質之搬運或儲存時，為防止該物質之漏洩、溢
出，應使用適當之容器或確實包裝，並保管該物質於一定之場所。出，應使用適當之容器或確實包裝，並保管該物質於一定之場所。



8. 對特定化學管理設備之洩漏預防：

(1) 為早期掌握其異常化學反應等之發生，應設適當之溫度

計、流量計及壓力計等計測裝置。

(2) 對特定化學管理設備，為防止異常化學反應等導致大量

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漏洩 應設置遮斷原料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漏洩，應設置遮斷原料、

材料、物料供輸或卸放製品等之裝置，或供輸惰性氣、

冷卻用水等裝置 以因應異常化學反應等之必要措施冷卻用水等裝置，以因應異常化學反應等之必要措施。

(3) 對特定化學管理設備及其配管或其附屬設備之動力源，

應依下列規定：

A.為防止動力源之異常導致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漏洩，應置備

可迅速使用之備用動力源。

B.為防止對閥、旋塞或開關等之誤操作，除供緊急使用者外，應明顯標

示開閉方向。在安全上有重大影響且不經常使用者，應予加鎖、鉛封示開閉方向 在安全上有重大影響且不經常使用者 應予加鎖 鉛封

或採取其他同等有效之措施



(二)人員管理方面( )

1.足以警告相關人員之警報裝置

警報裝置之設置，目的在於警告附近勞工避免漏洩危害，必要時

要能啟動處理程序，通知緊急應變小組人員，處理漏洩問題，更要能啟動處理程序 通知緊急應變小組人員 處理漏洩問題 更

進一步應該通知附近居民，作好必 要之準備工作。

2.組織搶救組織並訓練搶救人員

對於嚴重之漏洩 尋求外界之支援是相重要的一件事 而對於工對於嚴重之漏洩，尋求外界之支援是相重要的一件事，而對於工

廠狀況最為了解的事業單位應該責無旁貸的負起最大之責任，應

該透過搶救組織、有訓練的搶救人員、快速之應變措施，可避免該透過搶救組織、有訓練的搶救人員、快速之應變措施，可避免

災害近一步擴大。對於搶救組織之訓練，除了法規規定之急救、

避難訓練外，也應該一併演練工廠所制定的操作程序發生異常時避難訓練外，也應該一併演練工廠所制定的操作程序發生異常時

之緊急措施，如此才能應付漏洩事故。



3.妥善之漏洩區域管理及疏散避難規劃

發生漏洩後 若有任何潛在造成附近人員或勞工之安全或健康危害 事業單發生漏洩後，若有任何潛在造成附近人員或勞工之安全或健康危害，事業單
位應該馬上緊急疏散附近人員，因此疏散區域及疏散 路徑之規劃就相對重
要，並且應有適當之指示。對於漏洩區域作好管理，區隔漏洩區、作業準備
區 洗區 一般安全區域 將人員管制在一般安全區域 在特化主管指區（清洗區）、一般安全區域，將人員管制在一般安全區域，在特化主管指
揮，並且佩戴或準備適當之防護具下，人員才可進入作業準備區待命或提供

支援，更進一步及漏洩區進行處理。

4.適當且充分之防護設施
適當合適之個人防護具(1)適當合適之個人防護具

(2)洗眼、沐浴及緊急沖淋設備

5.特定化學設備應訂定操作程序，人員應依此作業以防洩漏 發生



沖淋、洗眼設備範例



肆、肆、特定化學物質作業環境改善

一 清潔、整理、整頓

二 取代

三 密閉設備三 密閉設備

四 隔離或遙控

五 濕式作業五 濕式作業

六 自動化、機械化六 自動化 機械化

七 局部排氣

八 整體換氣八 整體換氣

九 製程改善

十 自動偵測監視裝置之設置以提出警訊



一 清潔、整理、整頓一 清潔、整理、整頓

(一) 工作場所整潔立即清理或定期清潔，避免工作場所整潔立即清理或定期清潔，避免

二次污染發生。二次污染發生。二次污染發生二次污染發生

((二二) ) 儀器設備整頓儀器設備整頓整理，減少災害發生並增加，減少災害發生並增加

工作效率工作效率工作效率工作效率



二 取代二 取代

(一) 低毒性

(二) 低危害性(避免相乘效應)



三 密閉設備三 密閉設備

四 隔離或遙控

一 將未從事特化作業勞工隔離 於特化作業場所外

四 隔離或遙控

(一) 將未從事特化作業勞工隔離 於特化作業場所外

，以減少暴露勞工人數。

(二) 以遙控 方式進行作業，以使勞工儘量遠離有害

物發生源，防止災害發生。物發生源，防止災害發生



四 隔離或遙控四 隔離或遙控

(一) 將未從事特化作業勞工隔離 於特化作業場所外

以減少暴露勞工人數，以減少暴露勞工人數。

(二) 以遙控 方式進行作業，以使勞工儘量遠離有害

物發生源，防止災害發生。



五 濕式作業五 濕式作業

六 自動化、機械化六 自動化 機械化

七 局部排氣

在污染源產生之污染物尚未至擴散 環境周圍在污染源產生之污染物尚未至擴散 環境周圍

之前，用動力強制抽除並經空氣清淨裝置過

濾有害物後 再將空氣排除於室外之設備濾有害物後，再將空氣排除於室外之設備。





八 整體換氣八 整體換氣

整體換氣又稱稀釋換氣，指從外面導入足夠

之新鮮空氣將室內之污染物濃度稀釋到安全

限量 (容許濃度或爆炸下限)以下再排出室外限量 (容許濃度或爆炸下限)以下再排出室外

之設備。



九 製程改善九 製程改善

(一) 以浸洗方式代替噴洗方式，減少化學物質飛散

(二) 以塗佈方式代替噴佈方式 減少化學物質飛散(二) 以塗佈方式代替噴佈方式，減少化學物質飛散

(三)可加設簾幕減少化學物質擴散污染

十 自動偵測監視裝置之設置以提出警訊



伍、特化作業安全衛生管理及執行伍、特化作業安全衛生管理及執行
一、使用甲乙類物質報備

二、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作業主管之派遣二、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作業主管之派遣

三、有效之通風換氣設施之設計

四、防止特化物質之漏洩及危害，訂定工作守則及SOP並依此作業

五、自動檢查及檢點之實施

六、個人防護具之配備及使用

七、作業環境測定(每半年) 、危害標示(現場提供MSDS)及警示公告

八、勞工防災教育訓練 (每3年須3小時危害通識教育訓練)

九、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必要藥劑、器具等設施

十、洗眼、沐浴、緊急沖淋設備設置

十一、進入有虞特定化學物質存在之侷限空間應採必要措施

十二、特定管理物質之管理

十三 健康管理

30

十三、健康管理



一、使用甲乙類物質報備

1 試驗或研究甲類物質時，雇主應填具格式一1.試驗或研究甲類物質時，雇主應填具格式一
之申請書，報請勞動檢查機構審查，轉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央主管機關核定。

2.使勞工從事製造（供試驗研究之製造除外）
乙類物質時 應填具格式二之申請書 報請乙類物質時，應填具格式二之申請書，報請
勞動檢查機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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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格式一 試驗、研究甲類物質許可申請書試驗、研究甲類物質許可申請書

申請許可物質名稱

申請目的

申請有效期間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及電話事業單位地址及電話

事業單位雇主事業單位雇主

此 致

32

此 致

（勞動檢查機構全銜）
申請人（事業單位雇主） 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格式二格式二 製造乙類物質許可申請書製造乙類物質許可申請書

申請許可物質名稱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及電話

事業單位雇主

此 致
（勞動檢查機構全銜）

申請人（事業單位雇主）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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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事業單位雇主） 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二、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作業主管之派遣

1. 每一班次應派遣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監督作業

2.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每3年需回訓6小時

3.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應執行之事項：執行之事項：

(1)(1) 預防從事作業之勞工遭受污染或吸入該物質預防從事作業之勞工遭受污染或吸入該物質(1) (1) 預防從事作業之勞工遭受污染或吸入該物質。預防從事作業之勞工遭受污染或吸入該物質。
(2) (2) 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勞工作業。決定作業方法並指揮勞工作業。
(3)(3) 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勞工健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勞工健(3) (3) 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勞工健保存每月檢點局部排氣裝置及其他預防勞工健

康危害之裝置一次以上康危害之裝置一次以上 之紀錄。之紀錄。
(4)(4)監督勞工確實使用防護具。監督勞工確實使用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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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之通風換氣設施之設計三 有效之通風換氣設施之設計

局部排氣裝置構造概要局部排氣裝置構造概要



局部排氣裝置氣罩種類局部排氣裝置氣罩種類

局部排氣氣罩種類：

側向吸引

包
圍
型

局部排氣氣罩種類：

一．包圍型氣罩

（性能最好）

包圍型

型
氣
罩

（性能最好）

二．外裝式氣罩

１ 側向吸引１．側向吸引

２．下向吸引

３ 上向吸引

下向吸引

上向吸引

上
向
吸

側
向
吸

３．上向吸引

（性能最差）

上向吸引

吸
引
氣
罩

吸
引
氣
罩

註：氣罩之進氣流向

不可經人體呼吸
道。 罩道



四、防止特化物質漏洩及危害，訂定工作守則及SOP並依此作業

一、協助雇主宣導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之規定，使勞工周知。

二、協助雇主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使用特定化學設備訂定操作程序，並依該程序實施作業使用特定化學設備訂定操作程序，並依該程序實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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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化學設備訂定操作程序特定化學設備訂定操作程序

一、供輸原料、材料予特定化學設備或自該設備取出製品等

時，使用之閥或旋塞等之操作。時 使用之閥或旋塞等之操作

二、冷卻裝置、加熱裝置、攪拌裝置或壓縮裝置等之操作。

三、計測裝置、控制裝置等之監視及調整。三 計測裝置 控制裝置等之監視及調整

四、安全閥、緊急遮斷裝置與其他安全裝置及自動警報裝置之

調整。

五、檢點蓋板、凸緣、閥或旋塞等之接合部分有否漏洩丙類第

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

六、試料之採取。

七、特定化學管理設備，其運轉暫時或部分中斷時，於其運轉

中斷或再行運轉時之緊急措施中斷或再行運轉時之緊急措施。

八、發生異常時之緊急措施。

九 除前列各款規定者外 為防止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
38

九、除前列各款規定者外，為防止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

之漏洩所必要之措施。



五、自動檢查及檢點之實施

39



40



41



42



六、個人防護具之配備及使用

(1) 頭部防護具(1) 頭部防護具
(2) 耳部防護具

(3) 眼臉防護具

(4) 呼吸防護具(4) 呼吸防護具

(5) 手部防護手套( ) 手部防護手套

(6) 腳部防護具

防護衣防護具(7) 防護衣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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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護具之型式(分過濾及供氣二種)呼吸防護具之型式(分過濾及供氣二種)

防塵口罩防塵口罩 簡易型簡易型

過濾式過濾式 直結型直結型1.1. 過濾式過濾式 直結型直結型

防毒面罩防毒面罩 隔離型隔離型

《《註註》》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11 缺氧作業環境缺氧作業環境((氧氣濃度大於氧氣濃度大於18%)18%)《《註註》》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 1.1.缺氧作業環境缺氧作業環境((氧氣濃度大於氧氣濃度大於18%)18%)
2.2.有害物濃度高有害物濃度高((濃度小於濃度小於1%)1%)
1%1% 10000100001%1%＝＝10000ppm10000ppm
0.1%0.1%＝＝1000ppm1000ppm
0 01%0 01% 100ppm100ppm0.01%0.01%＝＝100ppm100ppm



空氣呼吸器空氣呼吸器

自攜式自攜式((空氣呼吸器空氣呼吸器))自攜式自攜式((空氣呼吸器空氣呼吸器))
氧氣呼吸器氧氣呼吸器

2  2  供氣式供氣式

高壓式高壓式高壓式高壓式

供給式供給式((輸氣管面罩輸氣管面罩))
常壓式常壓式



七、作業環境測定、危害標示及警示公告

(一)  作業環境測定 (每半年)( ) ( )
(二)  危害標示 (現場提供MSDS)
(三) 警示公告(三)  警示公告

46



(一)  作業環境測定 (每半年)

(1)聯苯胺及其鹽類、(2)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3)β-萘胺
及其鹽類(4)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5)α-萘胺及其鹽類(6)
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類(7)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類
(8)鈹及其他合物(9)多氯聯苯(10) 次乙亞胺、(11)氯乙烯
(12)苯(13)丙烯腈(14)氯(15)氰化氫(16)溴甲烷 (17)二異氰
酸甲苯(18)對-硝基氯苯(19)氟化氫(20)碘甲烷(21)硫化氫
(22)硫酸二甲酯(23)石綿(24)鉻酸及其鹽類(25)煤焦油(26)
砷(27)三氧化二砷(28)重鉻酸及其鹽類(29)鎘及其他合物
(30)氰化鉀(31)氰化鈉(32)汞及其無機化合物(33)五氯酚
及其鈉鹽(34)硫酸(35)錳及化合物等以上物質每半年測定
一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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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苯胺及其鹽類 4 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β 萘◎聯苯胺及其鹽類、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β-萘

胺及其鹽類、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α-萘胺及

其鹽類、鄰-二甲基聯苯胺及其鹽類、二甲氧基

聯苯胺及其鹽類 鈹及其化合物 鉻酸及其鹽聯苯胺及其鹽類、鈹及其化合物、鉻酸及其鹽

類、重鉻酸及其鹽類、次乙亞胺、氯乙烯、苯
石綿、煤焦油、硫酸、砷及三氧化二砷等物質
之測定紀錄應保存30年之測定紀錄應保存30年

◎其餘之化學性測定物質保存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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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害標示 (現場提供MSDS(二)  危害標示 (現場提供MSDS
 

苯 （ B e n z e n e ）  

 

 危 險   
危 害 成 分 ： 苯  

危 害 警 告 訊 息 ：  
高 度 易 燃 液 體 和 蒸 氣  
吞 食 有 害  
造 成 皮 膚 刺 激  
造 成 眼 睛 刺 激

可 能 造 成 遺 傳 性 缺 陷  
可 能 致 癌  
懷 疑 對 生 育 能 力 或 胎 兒 造 成 傷 害  
長 期 暴 露 會 損 害 神 經 系 統  
對 水 生 生 物 有 害  
如 果 吞 食 並 進 入 呼 吸 道 可 能 致 命  

危 害 防 範 措 施 ：  
緊 蓋 容 器  
置 容 器 於 通 風 良 好 的 地 方  
遠 離 引 燃 品 － 禁 止 抽 煙  
若 與 眼 睛 接 觸 立 刻 以 大 量 的 水 洗 滌 後 洽 詢 醫 療若 與 眼 睛 接 觸 ， 立 刻 以 大 量 的 水 洗 滌 後 洽 詢 醫 療

衣 服 一 經 污 染 ， 立 即 脫 掉  
勿 倒 入 排 水 溝  
若 覺 得 不 適 ， 則 洽 詢 醫 療 (出 示 醫 療 人 員 此 標 籤 )  
避 免 暴 露 於 此 物 質 － 需 經 特 殊 指 示 使 用  

製 造 商 或 供 應 商 ： ( 1 )  名 稱 ：

49

( )
( 2 )  地 址 ：  
( 3 )  電 話 ：  

※ 更 詳 細 的 資 料 ， 請 參 考 物 質 安 全 資 料 表  



危害標示危害標示--圖示圖示及及內容內容((已不適用已不適用))危害標示危害標示 圖示圖示及及內容內容((已不適用已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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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料表物質安全資料表(MSDS)(MSDS)
物品與廠商資料

成分辨識資料
物理及化學性質

成分辨識資料

危害辨識資料
安定性及反應性

毒性資料

急救措施

滅火措施

生態資料

廢棄處置方法滅火措施

洩漏處理方法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廢棄處置方法

運送資料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暴露預防措施

法規資料

其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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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三)  警示公告

非
工 嚴嚴工
作

嚴
禁
嚴
禁作

人
員

禁
吸
煙

禁
吸
煙員

禁
煙
及
煙
及禁

止
及
飲
及
飲止

進
入

飲
食
飲
食

入
食食



八、勞工防災教育訓練八 勞工防災教育訓練

1.新僱勞工及在職勞工於變更工作前應增加

3小時危害物教育訓練

2. 特化作業之在職勞工每3年須3小時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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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必要藥劑、器具九、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必要藥劑、器具

使勞工處置 使用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合使勞工處置、使用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合

計在一百公升（氣體以其容積一立方公尺換算為

二公升）以上時，應置備該物質等漏洩時能迅速

告知有關人員之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之必要藥告知有關人員之警報用器具及除卻危害之必要藥

劑、器具等設施。

※ 有關人員：※ 有關人員：

即是設置之搶救組織搶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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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洗眼、沐浴、緊急沖淋設備設置

使勞工從事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使勞工從事製造 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

時，應設置洗眼、沐浴、漱口、更衣及洗衣

等設備等設備。

但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作業場所並但丙類第一種物質或丁類物質之作業場所並

應設置緊急沖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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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淋 洗眼設備範例沖淋 洗眼設備範例沖淋、洗眼設備範例沖淋、洗眼設備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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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進入有虞特定化學物質存在之侷限空間應採措施

一 派遣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一、派遣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從事監督作業。

二、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於事前告知從事作業之勞工。

三、確實將該物質自該作業設備排出。三 確實將該物質自該作業設備排出

四、為使該設備連接之所有配管不致流入該物質，應將該閥、旋塞

等設計為雙重開關構造或設置盲板等。

五、依前款規定設置之閥、旋塞應予加鎖或設置盲板，並將「不得開

啟」之標示揭示於顯明易見之處。

六 作業設備之開口部 不致流入該物質至該設備者 均應予開放六、作業設備之開口部，不致流入該物質至該設備者，均應予開放。

七、使用換氣裝置將設備內部充分換氣。

八、以測定方法確認作業設備內之該物質濃度未超過容許濃度。八 以測定方法確認作業設備內之該物質濃度未超過容許濃度

九、拆卸第四款規定設置盲板時，有該物質流出之虞，應於事前確認

在該盲板與其最接近閥或旋塞間有否該物質滯留，並採適當措施

十、在設備內部應置發生意外時能使勞工立即避難之設備或其他具有

同等性能以上之設備。

十一 供給從事該作業之勞工穿著不浸透性防護衣 防護手套 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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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供給從事該作業之勞工穿著不浸透性防護衣、防護手套、防護

長鞋、呼吸用防護具等個人防護具。



十二、十二、特定管理物質之管理特定管理物質之管理十二、十二、特定管理物質之管理特定管理物質之管理

對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管理物質之作業，
應就下列事項記錄，並自該作業勞工從事作
業之日起保存三十年：

一、勞工之姓名。

二 從事之作業概況及作業期間二、從事之作業概況及作業期間。

三、勞工顯著遭受特定管理物質污染時，其三 勞工顯著遭受特定管理物質污染時 其

經過概況及雇主所採取之緊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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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管理物質特定管理物質特定管理物質特定管理物質

1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α－萘胺及其鹽類、鄰－二甲基聯苯1.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 α 萘胺及其鹽類 鄰 二甲基聯苯
胺及其鹽類、二甲氧基聯苯胺及其鹽類、次乙亞胺、氯乙烯、
3，3｀－二氯－4，4＇－二胺基苯化甲烷、四羰化鎳、對－

二甲胺基偶氮苯、β－丙內酯、奧黃、苯胺紅、石綿（不含青
石綿褐石綿）、鉻酸及其鹽類、三氧化二砷、重鉻酸及其鹽類

（含各該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含各該列舉物佔其重量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

2.  鈹及其化合物或含鈹及其化合物之重量比超過百分之一之混

合物（鈹合金時 以鈹之重量比超過百分之三者為限）合物（鈹合金時，以鈹之重量比超過百分之三者為限）。

3.  三氯甲苯或其重量比超過百分之○．五之混合物。

4. 苯或其體積比超過百分之一之混合物。

5.  煤焦油或其重量比超過百分之五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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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煤焦油或其重量比超過百分之五之混合物



特定管理物質記錄特定管理物質記錄

編號 姓名 作業概況 作業期間 受特化污染時所

採取之緊急措施
備註

1

22

3

4

5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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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三、、 健康管理健康管理十三十三 健康管理健康管理

1 針對新僱勞工及變更作業勞工，實施識別其工作1. 針對新僱勞工及變更作業勞工，實施識別其工作
適性之一般體格檢查及特殊體格檢查，發現應僱
勞工不適於從事工作時，不得僱用其從事該項工勞工不適於從事工作時，不得僱用其從事該項工
作。

2 對在職勞工應施行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特別2. 對在職勞工應施行定期健康檢查；對於從事特別
危害健康作業者應定期施行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
健康檢查發現勞工因職業上的原因致不能適應原健康檢查發現勞工因職業上的原因致不能適應原
有工作者，除應予醫療外，並應變更其作業場所
更換其工作，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更換其工作 縮短其工作時間及為其他適當措施

3. 對於從事有害物等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勞工，應建
立健康管理資料，分級實施健康檢查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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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健康管理資料 分級實施健康檢查及管理



2.定期健康檢查 (在職勞工)

(1)  一般健康檢查：

一 年滿65歲以上者 每年檢查一次一、年滿65歲以上者，每年檢查一次。

二、 年滿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每三年檢查一次。

三 未滿 歲者 每五年檢查一次三、 未滿40歲者，每五年檢查一次。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如後頁所列之作業(2)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如後頁所列之作業)

每年每年11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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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聯苯胺及其鹽類。
(二) 4 胺基聯苯及其鹽類。(二)   4-胺基聯苯及其鹽類。
(三)   4-硝基聯苯及其鹽類。
(四)   β- 胺及其鹽類。( ) β
(五)   二氯聯苯胺及其鹽類。
(六)   α- 胺及其鹽類。
七 鈹及其化合物（鈹合金時以鈹之重量比超過 者為限）(七)    鈹及其化合物（鈹合金時以鈹之重量比超過3%者為限）

(八)    氯乙烯。
(九) 2，4 二異氰酸甲苯或2，6 二異氰酸甲苯。(九)     2，4-二異氰酸甲苯或2，6-二異氰酸甲苯。
(十)     4,4-二異氰酸二苯甲烷。
(十一)   二異氰酸異佛爾酮。( )
(十二)   苯。
(十三)   石綿（以處置或使用作業為限)。
十四 鉻酸及其鹽類(十四)   鉻酸及其鹽類。

(十五)   砷及其化合物。
(十六) 鎘及其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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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   鎘及其化合物。
(十七)  錳及其化合物（一氧化錳及三氧化錳除外）。



3.3.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分級管理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分級管理

一、第一級管理：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
部分項目異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異常者。

二 第二級管理：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 部分或全部項目異二、第二級管理：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異
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三、第三級管理：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異
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 而無法確定此異常與工作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無法確定此異常與工作
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四、第四級管理： 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異常
，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前項健康管理，屬於第二級管理以上者，應由醫師註明其不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
他應處理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理或第四級管理者由醫師註明臨床診斷。

雇主對於第一項屬於第二級管理者，應提供勞工個人健康指導；第三級管理以上雇主對於第一項屬於第二級管理者 應提供勞工個人健康指導；第三級管理以上
者，應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作相關疾
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分級結果及採行措施依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屬於第四級管理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屬於第四級管理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
暴露者，應採取危害控制及相關管理措施


